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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協票站調查意見書 
 
    近年的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均涉嫌有參選陣營於投票進行期間利用

票站調查，使他們能在投票未結束前的不同時段掌握最新的投票情況，並利用這

些資料調整選舉策略，嚴重影響選舉的公平性。票站調查可以對立法會選舉結果

起關鍵作用，尤其是立法會地區直選採「比例代表制」，最後一兩席之爭的得票

百分比可能只相差一兩個百分點，因此在投票日中段利用票站調查得知選民投票

實際走勢的政團不單可有效將選舉資源重新調配，策略性地催票，更可以私下告

知其支持者進行策略性投票，民協認為這情況是嚴重干擾選舉的公平性。 
 

同時，根據民主動力的資料顯示，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大部份和親政府陣

營關係密切，有報章的調查發現，去年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多個進行票站調查的

機構中，最少五個被揭發與左派或民建聯有關，如主力在九龍西做票站調查的香

港發展研究學會，其中一名成員名叫譚邃長，是香港青年協進會的副主席，而該

會的主席，是民建聯的區議員。這令人質疑調查組織有否將所收集的數據交予該

陣營，候選人又有否使用過這些票站調查結果，以及有關調查開支有否被納入候

選人的競選經費，但是，現在並沒有有效地監管這種情況。 
 
另外，民協亦懷疑某些進行票站調查機構的目的，例如：獲准進行票站調查

的 13 個機構或人士中，除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外，未見其他機構在投票結

束後公布票站調查結果及作出學術分析；這不能不令人懷疑，不少機構收集資料

的目的不在於進行學術研究，而是為了掌握投票的最新形勢。其次，區選當日，

全港 18 區幾乎每一個票站，都有組織申請了做票站調查。除了港大民意研究計

劃外，進行票站調查的主要有 5 個組織，它們進行調查的地區及票站幾乎無一互

疊或重複，不能不令人懷疑這些機構曾經過悉心協調。諸如：港島區為「香港調

查研究中心」，九龍區則主要是「香港發展研究學會」，新界東主要是「香港社區

研究中心」，新界西則主要是「社會事務調查協會」，元朗及離島則由「社區研究

協會」負責。 
 

故此，民協建議： 
 

1. 除屬於本港大學的學術機構外，禁止其他機構、人士及候選人在投票日進行

票站調查，以杜絕有人違法利用有關選民投票意向數據影響選舉。 
 
 
2. 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須於投票結束後才公布調查結果，以免影響選民的投票

意向和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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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使違反提早公佈調查這項指引，民協認為選舉事務處只作出書面警告或公

開點名譴責並不足夠。指引甚至沒有清楚訂明，若調查結果用作其政黨或候

選人當日拉票之用是否屬於違反指引，選管會應該訂明指引。 
 
4. 我們認為當局應修訂選舉指引，規定任何學術機構申請進行票站調查時，須

聲明機構的背景、過往調查記錄及收集資料的用途；有關申請應於選舉舉行

前 2 個月提出，讓選舉事務處有足夠時間審批處理申請，同時將申請機構的

資料公布，供公眾查閱及提出反對意見。 
 
5. 申請人、有關學術機構及當日進行調查的工作人員須簽署保密聲明，確保於

投票結束後才披露、使用、公布調查結果。此外，政府有必要將票站調查機

構及工作人員於投票結束前披露或公布調查結果的違規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民協 
2009 年 3 月 12 日 

 
 
 


